「日台商務支援聯盟」會員條款
要成為由皇友科技有限公司、廣巨有限公司和e-Commerce Marketing Co. Ltd.（以下簡稱「本公司」）營運的「日台商務支援聯盟®」（以下簡稱「支援聯盟」）的付費會員，您必須同意本條款。請在同意本條款的所有條款和條件後方可使用本俱樂部。

第一條（會員）
1. 「會員」指同意本條款，透過本公司指定的方式向俱樂部提出申請，並同意使用俱樂部會員制服務的個人或法人。
2. 會員不得轉讓或允許第三方使用其在本條款下的全部或部分權利義務。
3. 支援聯盟會員資格分為法人會員資格和個人會員資格。
• 公司會員對公司開放，公司管理人員及員工均可申請。
• 個人會員對自僱人士或公司關聯個人開放，且僅限此類個人。
4. 支援聯盟會員可免費或付費使用支援聯盟提供的各項服務。各項服務的會員費用將根據具體情況酌情收取。
5. 申請時將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會員註冊可能被拒絕。
6. 會員註冊必須由本人自願完成；原則上，不接受通過代理人的申請。此外，申請會員時，會員必須提供真實、準確且最新的資訊。
第2條（提供會員資料）
1. 我們可能會透過電子郵件簡報和其他方式向會員提供資訊（包括廣告）。如果會員不希望接收訊息，請按照我們指定的方式通知我們，我們將根據通知停止提供資訊。但是，我們不能根據會員的要求停止接收以下各項中指定的電子郵件。
• 我們向會員發送的有關服務的通知郵件和重要通訊。
• 依據會員註冊資料所寄送的訊息郵件（包括廣告）。
• 其他有關我們服務的通知郵件。
2. 會員與廣告提供者（以下稱為「廣告商」）之間就服務上發佈的廣告內容進行的任何交易，均由會員和廣告商自行承擔責任。
3. 如果根據前款規定的方式向會員發送了有關服務的通知，則會員將被視為已收到該通知。
第三條（會員費繳）
1. 會員透過本網站提交入會申請或提交入會申請表後，我們將通知您入會申請已獲批准，您的入會申請將被視為已完成。
2. 支援聯盟會員費通常在使用日期前一個月月底前預付，並透過直接扣款方式支付。但是，如果您在完成上述手續之前開始使用，則必須透過銀行轉帳或其他方式另行支付。
第四條（會員合約期限）
1. 會員合約期限為一年，自會員申請表（及線上會員申請表）填寫的入會月份首日起，經申請人及本公司確認後生效。此後，合約期限將每月自動續約。
2. 會員有責任在上述入會日期前及時辦理入會手續。即使未能在入會日期​​前及時辦理入會手續，入會日期也不會更改。
第五條（參與責任）
1. 會員同意，未經本人同意，不得利用透過支援聯盟獲得的任何友誼或資訊為自己或第三方謀取經濟利益，例如商業活動。此外，會員同意不從事任何活動，例如招募會員加入任何會員組織，包括政治或宗教組織。
2. 若會員對第三方造成損害，會員應自行負責。此外，如果會員違反本條款或透過欺詐或非法行為對本公司造成損害，本公司可向該會員索償。
第六條（姓名等的通知）
本公司將向認證教練告知學員的姓名、所屬機構等個人資料。這些個人資訊除用於俱樂部運營外，不會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第七條（變更通知）
會員的聯絡資訊（例如地址、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如有變更，必須及時通知本公司。除非另行通知變更，否則本公司將以郵件方式聯絡您，郵件地址為申請時提供的地址。
第8條（連接設備及通訊費用自理）
會員應自行承擔使用本服務所需的電腦、軟體、通訊設備、電話線路等所有必要設備，並自行承擔相關費用和責任，簽訂線路使用協議、申請網路連線服務等。
第9條（暫停營運）
1. 如有下列情況，本公司可不事先通知會員而暫停本俱樂部營運。
• 因火災、停電、地震、火山爆發、洪水、海嘯、颱風等不可抗力事件，或戰爭、暴動、內亂等原因導致俱樂部無法運作時。
• 本服務相關係統正在檢查或維護中。
• 因事故等原因導致電腦、通訊線路等無法使用時。
• 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我方認為有必要中止服務時。
2. 因前款規定導致會員遭受損失時，我方不承擔責任。
第10條（損害賠償）
1. 僅在我方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況下，我方才對會員在俱樂部運作過程中所遭受的損失負責。若我方有責任，損害賠償金額以已繳交的會員費為限。
2. 會員希望解除會員資格時，可依我方規定的程序申請解除會員資格，並依下一條規定的解除條件解除會員資格。
3. 會員違反本條款或實施詐欺或違法行為，造成我方損失時，我方可向會員索取損害賠償。
第11條（解除）
1. 會員自合約生效日起一年後，如欲解除會員資格，須於擬解除會員資格月份前至少一個月，以電子郵件或書面形式聯繫日台灣情緣後援會秘書處，辦理相關手續。
2. 會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有權強制解除會員資格。此外，屆時，本公司亦可能要求會員退還教材等。
• 故意註冊或提供虛假信息
• 未在規定期限內繳納全部或部分會員費
• 侵害本公司、其他會員或第三方的著作權、肖像權、其他智慧財產權、財產或隱私
• 從事妨礙本服務營運、損害本公司名譽或有此類行為的可能性
• 從事違反法律法規、涉嫌或可能涉嫌犯罪的行為
• 從事違反或可能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為
• 屬於反社會勢力相關組織、為反社會勢力謀取利益或利用反社會勢力，或有此類行為的可能性
• 違反本條款或本公司認為您不適合成為會員
第12條（會員費退款等）
會員入會後，不論以何種方式支付，本公司均不退還會員所支付的會員費。會員在合約期間未參加俱樂部活動並不免除繳納會費的義務。此外，除支援聯盟暫停營運的情況外，會員在合約期間退出支援聯盟並不免除繳納會費的義務。
第13條（俱樂部內容變更）
1. 本支援聯盟可能在未事先通知會員的情況下變更或暫停服務，會員同意此舉。
2. 服務內容如有變更，本俱樂部將及時通知會員。
3. 本支援聯盟可能在提前一個月通知會員的情況下，長期暫停或終止提供全部服務。
4. 本支援聯盟對會員因前款規定而遭受的任何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14條（條款變更）
1. 本支援聯盟保留隨時變更本條款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2. 本支援聯盟將就本條款的任何變更通知會員。

會員加入「日台商務支援聯盟®」前，即表示同意以上所有條款。

附則：本條例自1025年9月1日起施行。

制定及實施日期：2025年9月1日
